关于市政协十四届三次会议

第0158号提案办理情况的答复意见

尊敬的赵瑞智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我市融雪工作存在的问题与建议》收悉，经研究，现答复如下：

感谢您对我市城市融雪除冰工作的关心和支持，您建议中提到的我市城市融雪除冰方面存在的问题，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指导意义。现将有关情况汇报如下：
近年来，市政府高度重视清雪除冰工作，特别是2023年12月份以来，为进一步加强清雪除冰工作，市政府印发了《关于加强清雪除冰工作的通知》（阳政办函〔2024〕7号）《关于开展全城清雪除冰工作的通知》等文件，明确了清雪除冰的基本原则、雪前准备、任务分工、工作机制、工作要求，从制度和工作程序上为城市清雪除冰工作提供了依据和保障。为进一步推动我市城市清雪除冰工作，市城市管理局印发了《关于成立清雪除冰工作领导机构的通知》，下设一办四组，即：综合协调办公室、清雪除冰组、城市保供组、市政设施组、清雪督导组，为清雪除冰工作和群众温暖过冬提供保障。
您建议中提到的“市政管理相关部门尽快购置如高速滚刷等清雪机械”的建议，经过向市政府汇报，并和市财政局进行了进一步沟通协调，鉴于我市财力所限，暂时不能实施；建议中提到的“加强交通管制力度”方面，全市各级城市管理部门特别是全市各级城管执法队伍将全力配合公安交警、交通运输等部门做好重点时段、重要区域的交通秩序的疏导和维护工作；关于“建立完善应急预案”的建议，在市政府印发的《《关于加强清雪除冰工作的通知》（阳政办函〔2024〕7号）中已经明确，不再重复制定，各县区可以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制定具体落实方案。
再次感谢您对我市城市融雪除冰工作的关心，希望您今后继续对我们的工作给予关注和支持。

阳泉市城市管理局

2024年10月21日



